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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
黃

景

『
先

生

』

Q

技
果
地
点
「启
埠
申
華
會
官
」 
△
投
票
時
間
：
十
一
月
卄
一
日
八
二
日
卄
三
日 
(
一
連
三
天 

投
筹
叫
卢;

K

土
中4
曾/
、 
△
凡
經
在
領
館
登
記
持
有
登
記
證
者
有
選
權

擁
護
黄
景
燦
君
爲
國
民
者
代
表
競
選
委
員
會
啓
事 

際
茲
我
國
此
次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選
舉
期
近
。
對
此
甚
爲
同
人
等
關
懷
。
深 

恐
選
舉
若
小
得
人
。
國
事
將
必
不
堪
般
想
。
依
同
人
等
觀
察
所
及
。
認
爲
被
代
 

表
人
選
。
在
加
拿
大
方
面
實
以
黃
景
燦
君
最
爲
適
富
。
因
黃
君
不
獨
學
歷
甚
深
 

。
且
富
辦
事 

85
鹼
。
對
於
海
外
僑
情
與
國
内
大
勢
。
均
比
普
通
人
士
有
更
深
慰
 

識
與
了
解
。
偷
能
機
選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喪
。
敢
信
爲
偽
爲
園
。
均
能
勝
任
愉
快

假
如
獲
選
我
必
負
起
下
列
的
責
任 

黄
景
燦 

e
督
促
政
府
開
發
各
地
富
源
。
如
水
利
，
農
林
，
礦
產
，
魚
業
等
等
以
裕
民
生
 

②
督
促
政
府
增
闢
鐵
路
，
公
路
，
海
深
河
道
，
以
利
交

16
遲
輸
。
而
調
濟
各
地
 

，
生
產
。

②
督
促
政
府
創
設
备
 

11 
科
學
專
科
學
校
。
以
培
養
大
量
科
學
人
材
。
俾
能
改
造
 

國
家
由
農
業
國
進
爲
現
代
工
業
國
。

• 

㊃
督
促
政
府
採
取
加
奧
兩
曦
教
育
辦
法
。
凡
中
學
以
下
之
學
校
。
歸
爲
公
辦
。 

學
生
免
費
。
使 
一 
般
國
民
獲
得
屿
等
之
檢
會
。
提
咼
公
民
知
識
程
.度
。
解
除 

民
肓
之
缺
憾
。

®

力
競
政
府
迅
速
與
加
 «
訂
立
移
民
新
約
。
以
便
我
刷
新
移
民
能
夠
依
法
睛
求
 

入
境
。
保
持
華
僑
社
會
之
繼
續
生
存
。

。
請
求
政
府
盡
力
協
助
發
展
僑
教
。
扶
養
率
僑
社
自
之
新
生
命
。
並
從
國
内
外
 

兩
方
面
積
極
訓
練
華
僑
社
會
之
未
來
成
員
。

④
請
政
府
切
實
般
法
保
障
故
僑
遺
產
。
及
迅
速
辨
理
遺
欵
之
轉
解
手
續
。

。
且
黃
君
精
诵
我
國
南
北
官
語
。
隨 

行
國
大
代
衷
所
負
使
命
。
四
願
我
旅

»
表
意
見
或
報
吿
。
尤
易
履

國 
事 爲

不
爲
感
情
所
拘
 

他
日
黄
君
之
得

。
至
選
舉
進
行
時
期
躍
投
票
選
舉
黄
君
爲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■

以
献
身
爲
國
。
會
屬
我
僑
與
國
家
之
、

中
也
。
謹
此
敬
吿
我
旅
加
全
體
僑
胞
。 

茲
並
介
紹
黄
景
燦
君
畧
歷
如
下
 

/
 

黄
君
係
廣
東
人 

，
國
立 

選
中
山
大
學
畢
薬
，
名
朗
多
大
學
教
 

$X
 
育
研
究
院
畢
業
，
曾
任
國
民
黨
第
 

六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駐
加
總
支
部
 

胆 
代
表
，
國
民
政
府
僑
務
委
員
會
參
 

肯
議
，
廣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，
多
朗
多 

像
準
僑
公
立
學
校
校
長
，
酿
華
報
總 

編
輯
，
安
省
中
第
總
會
舘
常
委
， 

X
苛
例
運
動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
KS

國
民
黨
加
東
支
部
常
委
，
取
消
四

公
睛
政
府
對
僑
眷
出
園
。
予
以
優
先
領
取
經
照
之
方
便
。

®
館
政
府
聘
任
加
屬
僑
胞
在
僑
委
會
及
外
交
部
任
職
。
以
利
鏡
僑
工
作
之
進
行
 

中
力
請
政
府
速
以
原
幣
償
還
各
項
儲
款
及
公
債
。

公
請
求
政
府
切
實
及
迅
速
辨
理
戰
時
被
害
僑
產
之
補
償
事
宜
。

因
睛
政
府
切
實
般
法
扶
肋
海
外
華
僑
商
業
之
發
展
。

加
享
大
噌
高
革

汝
每
月
還
(
連
利
計
)

債 

5
  

000
 
0
 

1
3
5
 

$

汝
在
本
行
問
借
銀
非
 

是
求
施
恩
感
汝
可
以
 

還
本
行
就
可
以
借
矣
 

請
與
司
理
商
量

G
age  

R
a
w
 Q
u
o
m
-
j

貸
欵
低
廉
 

百
元
債
月
利
卄
七
先
 

分
士
一
期
還
如
年
息
六
厘
一
樣
一

。
吳
其
歸
國
謝
啓

敬
敢
者
弟
此
次
乘
十
一
月
卄
一
日
敢
行
之
美
國
輪
船
歸
网
叨
蒙
域
埠
民
洽
黨
趣
 

權
社
洪
門
体
育
會
暨
雲
埠
達
權
社
及
昆
仲
親
友
等
茶
會
歡
送
盛
筵
祖
餞
並
惠
賜
 

程
儀
珍
吕
隆
情
厚
誼
感
激
莫
名
只
以
行
朗
忽
促
耒
遑
與
諸
君
一I
握
別
歉
仄
殊

一
深
謹
綴
數
言
聊
表
謝
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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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
；

•
一.

.."
步
.

■
言
•
心
上
？
。
产：

二曰冒鑫或饗聲籌囁磷
—
卷

承

淡

熏

弟

一
石
家
莊
共
軍
績
北
進 

▲
政
府
派
重
兵
保
衞
鉄
路
幹
綫
 

蜜
。
合
衆
社
訊
■
據
中
央
新
聞
計

- 
石
家
莊
共
軍
沿
平
漢
鉄

路
北
進
。
推
進
迅
速
。
計
劇
與
平
津
保
定
三
角
區
其
他
共
車
取
得
聯
絡
•
合
攻 

保
定
・
據
政
府
代
言
人
稱
•
國
軍
駐
防
保
定
部
隊
♦
預
料
共
軍
來
攻
，
連
日
加 

强
實
力
。
嚴
密
保
衞
•
中
央
空
軍
亦
已
出
動
，
向
保
定
以
南
之
共
軍
集
中
處
猛
 

烈
轟
炸
。
共
軍
死
傷
甚
巨
■

乂
訊 - 
南
京
報
紙
載
稱
■
政
府
重
視
華
北
鉄
跆
交
通
■
决
派
重
兵
分
巡
北
寧
鉄
 

路
-
平
津
鉄
路
。
及
平
漢
鉄
路
之
北
平
至
保
定
段
-

•
滿
洲
戰
局
轉
變
沉
寂

代W
人
稱
・
共
車
在
滿
洲
軽
動
第
六
次
 

軍
實
力
雄
厚
■ 
軍
械
銳
利
・
共
軍
履
攻

北
平
十
九
日
電
•
合
衆
計
消
息
、
國 

攻
勢
。
驰
次 
圖
謀
進
佔
長
春
吉
林
。

不
逞
• 
計
自
展
開
進
攻
以
來
•
損
失
逹
九
萬
人
■
鬥
志
大
减
。
瀋
陽
由
九
月
起
 

已
經
解
嚴
。
全
個
東
北
戰
事
局
面
，
已
逐
漸
轉
變
沉
寂
。

®
英
王
自
提
貯
欵
嫁
女

▲
知
民
衆
痛
苦
不
動
公
款

英
京
倫
敦
拾
九
日
國
際
社
電
•
據
此
間
英
政
府
消
息
•
英
王
佐
治
六
世
，
昨
日 

向
英
衆
議
院
鹼
旨
•
謂
現
時
英
政
府
經
濟
困
離
。
對
於
其
公
主
意
利
沙
伯
與
腓
 

力
孟
伯
定
中
尉
於
明
日
結
婚
之
費
用
。
英
王
自
願
將
在
戰
時
所
節
省
之
財
政
。 

爲
沈
貼
公
主
結
婚
之
用
，
不
動
用
公
数
•
以
免
英
民
抵
受
經
濟
之
痛
苦
-

法
國
局
勢
日
趨
嚴
重

▲
罷
工
風
潮
日
漸
扁
漲1
法
內
閣
或
被
迫
下
台
 

法
京
巴
黎
十
八
日
聯
合
社
電
・
法
國
共
産
黨
最
近
在
法
國
發
生
擾
亂
風
潮
。
日 

見
嚴
重
•
法
國
在
近
兩
日
演
出
之
情
勢
大
略
如
下
，6
蘇
俄
大
使
亞
力
山
大
保
 

古
毛
魯
夫
。
昨
日
向
法
政
府
交
涉
・
反
對
法
國
警
軍
最
近
擾
亂
蘇
俄
之
集
中
營
一 

。㊁
前
任
共
和
黨
政
府
內
閣
主
席
彼
得
里
諾
氏
•
欲
再
出
名
組
閣
。
連
日
曾
謁
 

見
法
國
各
黨
派
要
人
•
商
談
組
閣
之
事
・
②
巴
黎
市
參
會
。
有
共
產
黨
市
參
載
 

卄
五
名
-
聯
同
缺
席
・
以
作
反
對
彼
得
地
哥
氏
・
任
市
參
會
主
席
・⑥

法
國
現 

任
社
會
共
和
黨
內
閣
主
席
里
密
打
氏
•
將
向
法
總
統
阿
里
奥
氏
呈
遞
辭
職
書
■ 

㊄

全
法
國
煤
鑛
工
人
百
分
之
七
十
二
。
舉
行
罷
工
•
⑥

法
國
出
產
自
由
車
製
造
 

廠
匸
人
二
萬
五
千
名
罷
工
•
田
海
員
。
公
務
人
員
。
及
麵
粉
廠
等
工
人
。
均
赤 

將
舉
行
罷
工
云
。 

一 

•
馬
卿
抨
擊
蘇
俄
宣
傳

美
國
芝
加
哥
拾
八H
合
衆
社
电
・
美
國
務
卿
馬
紹
爾
・
是
日
在
彼
赴
倫
敦
金
而
 

四
强
外
長
前
。
抨
整
蘇
俄
無
耻
之
虐
僞
宣
傳
，
馬
卿
嚴
詞
否
認
蘇
俄
之
指
控7 

謂
美
國
援
助
歐
洲
・
並
不
如
蘇
俄
所
指
・
有
帝

66

主
義
之
野
心
，
彼
謂
共
產
才 

虛
僞
宣
傳
•
實
令
巢
國
人
忿
怒
・
自
德
國
投
降
後
。
蘇
俄
所
採
取
之
擴
張
政
文
 

■
使
美
國
變
更
對
蘇
俄
之
態
度
云
■ 

一 

■
美
借
巨
款
與
加
拿
大

▲
墨
國
亦
獲
类
欺
援
助

華
盛
頓
拾
八
日
聯
合
社
電
。
據
此
間
政
府
消
息
■
美
政
府
昨
日
保
證
應
允
借

1T 

幣
三
萬
萬
元
與
加
拿
大
・
由
奥
國
出
入
口
銀
行
負
責
辦
理
借
款
手
續
.
美
政
网 

"^ssssy

元
與
演
西
哥
数
招
•
爲
徹
展
墨
國
之
農
業
云
。

卜

大
稱
花
旗
參
上
市 

參

色

好

合

身

老

 

藥

力

夠

價

公

道

.

片
尼
斯
靈
奇
藥
 

(
藥
性
利
亨
)
(

無
所
不
能
) 

二
萬
五
千
單
位
藥
量
庄
。 

每
寸
二
一
兀
八
毫
五

适
生
固
本
健
腎
丸 

(
立
止
夜
尿
第
一
)
(
健
腎
固
本
無
双
) 

庁
粒
庄
 

每
寸
二
元
七
毫
五

fcvv̂
v̂.̂
h.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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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日••
臘
之
爲
言
夕

也
，經
夕
而
成
之
謂 

本
公
司
旣
曉
古
典
，

訣
•

又
諳

製
之

8
三

杂

J^

?
!

市

ri

1

選
售
•
各
種
鮮
花
 

lo
°:r 

通 
精
造
•
嫁
娶
花
裘
 

41N
 

』
發
販
•
日
用
白
貨 

a.u
nD
ew. 

峠 

@
^

虚
電
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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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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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
寄
款
項
者
注
意 

(
二)
資
路
銀
行
之
溝
喚 

票
穩
固
。爲
郵
寄
款

CAN 

項
之
至
簡
單
者
。本 

OF
K- 

銀
行
各
分
行•
均
有 

AN
B
 

1
 

A
 。

 
R

大
小
滙
票
以
應
客•

▲
接
滙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查
路
銀
行
啟
 

HE

⑥
承
頂
永
利
園
聲
明 

逕
啟
者
二
埠
永
利
園
原
爲
李
宏
與
李
奕
 

燦
所
耕
今
該
園
之
全
盤
生
意
像
私
用
具
 

車
輛
馬
匹
頂
與
李
保
安
備
價
承
受
訂
期
 

十
一 
月
廿
二
日
下
午
三
時
在
貳
貳
貳
號
 

佐
治
帝
東
列
治
文
農
產
公
司
交
易
淸
楚
 

如
中
西
人
士
與
永
利
園
或
李
宏
李
奕
燦
 

有
數
目
整
輔
未
淸
者
請
依
時
到
去
理
妥
 

偷
逾
期
不
到
乃
是
自
誤
 
一 
俟
交
易
之
後
 

槪
與
承
頂
人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 

• 

李

保
 
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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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D△
本
報
價
目
去

△
毎季 

三元三毫 

四元零五 

三元六毫 

四元方五

△
半年 

六元六底 

八元 
一  

-'s 

七心零五 

八
/C 

一更

△
全年 

卜三元 弍电 

十六元 八电 

十三,兀八臺. 

十六元 大皇

△
毎

JI 

現
域
坤
派
到 
一
元 
一 

一
本
坤
郵
寄
一
元
三
五 

一
加
鳳
美
墨
一
元
三
空

中一

一元.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丹
按H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4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司
理
部
啟

^
^
^

%
 善

人
A;

豆
歷
歳
次
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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